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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29日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 公司董事长蒋辉、总经理陈少宏、总会计师罗新鹏及财务部长邓宇晖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

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三)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二、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本报告期

6,895,682,446
468,184,864
416,187,540
849,822,972

0.066
0.066
1.71

本报告期末

36,189,454,267
27,638,428,357

上年同期

6,600,382,306
546,940,436
540,658,598
900,003,348

0.077
0.077
2.05

上年度末

36,567,255,729
27,109,235,05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幅度(%)

4.47
(14.40)
(23.02)
(5.58)
(14.29)
(14.29)

减少0.3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变动幅度(%)
(1.03)
1.95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
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本期金额
(3,696,642)
79,842,279
(2,897,792)
21,234,795
15,726

51,997,324
注：非经常性损失以负数列示。
(三)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林乃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品质甄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享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增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竞争优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价值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159,867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2,629,451,300
1,418,752,999
124,000,000

100,000,000

77,998,901

48,571,747

44,000,001

39,930,500

37,000,000

29,760,349

持 股 比
例(%)

37.12
20.03
1.75

1.41

1.10

0.69

0.62

0.56

0.52

0.42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
-
-

-

-

-

-

-

-

-

不适用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
-
-

-

-

-

-

-

-

-

股东名称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林乃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品质甄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享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增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竞争优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价值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2,629,451,300
1,418,752,999
124,000,000

100,000,000

77,998,901

48,571,747

44,000,001

39,930,500

37,000,000
29,760,349

在上述股东中，(1)“HKSCC NOMINEES LIMITED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同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2)“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品质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宝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享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同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无。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2,629,451,300
1,418,752,999
124,000,000

100,000,000

77,998,901

48,571,747

44,000,001

39,930,500

37,000,000
29,760,349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持有的公司H股乃代表
其多个客户持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A股乃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二)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提醒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五、季度财务报表
(一) 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5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2025年3月31日

2,335,160,601
6,337,746,312
15,613,965
24,793,298
455,386,410
346,967,472
134,362,173
63,900,000

9,713,930,231

332,581,688

2024年12月31日

1,934,900,900
5,940,313,417
192,750,000
37,261,405
957,959,832
328,302,221
199,010,404
63,900,000

9,654,398,179

326,702,44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租赁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78,375,517

21,355,337,538

675,630,161

1,284,439,540

1,622,266,618

281,254,606

1,077,960

339,428,574

105,131,834

26,475,524,036

36,189,454,267

-
2,118,949,676
5,066,503

367,297,480
419,615,504
131,219,644
2,862,329,079
6,009,260
66,985,109

5,977,472,255

500,000,000
1,328,855,353
734,635,697
48,941,663

2,612,432,713
8,589,904,968

7,083,537,000
11,641,500,256
193,700,790
221,393,211
3,300,227,369
5,198,069,731
27,638,428,357
(38,879,058)

27,599,549,299
36,189,454,267

478,375,517

21,978,835,338

415,115,695

1,288,501,143

1,635,464,141

281,254,606

1,148,304

465,724,288

41,736,069

26,912,857,550

36,567,255,729

300,176,917
2,650,474,072
5,133,304

322,663,026
404,444,410
105,456,864
3,014,436,331
8,917,024
66,779,309

6,878,481,257

500,000,000
1,328,652,169
741,960,624
48,941,663

2,619,554,456
9,498,035,713

7,083,537,000
11,641,244,237
193,700,790
160,640,794
3,300,227,369
4,729,884,867
27,109,235,057
(40,015,041)

27,069,220,016
36,567,255,729

董事长：蒋辉 总经理：陈少宏 总会计师：罗新鹏 财务部长：邓宇晖
合并利润表
2025年1—3月
编制单位：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2025年第一季度

6,895,682,446
6,895,682,446
6,319,182,431
6,231,590,233
20,103,818
50,721,103
16,767,277
19,678,522

2024年第一季度

6,600,382,306
6,600,382,306
5,860,611,391
5,795,404,553
21,873,298
37,995,772
5,337,768
27,363,058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091,183
79,842,278
5,623,221
5,623,221

661,965,514
5,487,637
12,082,071
655,371,080
186,050,233
469,320,847
469,320,847

-
468,184,864
1,135,983

-
469,320,847
468,184,864
1,135,983
0.066
0.066

4,806,485
18,952,508
5,106,884
5,106,884

763,830,307
2,041,190
4,216,195

761,655,302
214,159,612
547,495,690
547,495,690

-
546,940,436
555,254

-
547,495,690
546,940,436
555,254
0.077
0.077

董事长：蒋辉 总经理：陈少宏 总会计师：罗新鹏 财务部长：邓宇晖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5年1—3月
编制单位：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5年第一季度

4,291,188,406
614,279,149
4,905,467,555
1,527,769,498
2,282,387,043
196,497,146
48,990,896

4,055,644,583
849,822,972

6,406
6,406

146,816,581
146,816,581
(146,810,175)

-
-

300,000,000
2,764,667

302,764,667
(302,764,667)

11,574
400,259,702
1,934,900,900
2,335,160,601

2024年第一季度

4,606,461,054
344,724,005
4,951,185,059
1,660,565,576
2,110,867,281
204,855,544
74,893,310

4,051,181,711
900,003,348

-
-

224,465,859
224,465,859
(224,465,859)

400,000,000
400,000,000

-
9,964,306
9,964,306

390,035,694
-

1,065,573,183
1,552,409,589
2,617,982,772

董事长：蒋辉 总经理：陈少宏 总会计师：罗新鹏 财务部长：邓宇晖

(三) 2025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52 证券简称：麒麟信安 公告编号：2025-038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授权事项概述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授权的有效期限

自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授权事宜的具体内容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授权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一）确认公司是否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自查论证，并确认公司是否符合本

次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股票的数量、种类及上市地点

授权董事会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发行

的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

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三）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符合监管部门规定

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

组织等不超过 35名的特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

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最终发行对象将根据申购报价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1、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均价的 8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股票在该 20个交易日内发

生因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

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2、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

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五）限售期安排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即自本次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名下之日）起 6个月内

不得转让。发行对象属于《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即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

股票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投资者），其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

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本次授权董事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

例应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同时，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应当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业务；

(2)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3)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

要业务的公司；

(4)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七）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八）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授权董事会在符合本议案以及《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包括制作、修改、签署并申报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2、在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并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募集资金金额、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他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以及决定本次发行的发行时机等；

3、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发行方案及本次发行上市申报

材料，办理相关手续并执行与发行上市有关的股份限售等其他程序，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

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4、签署、修改、补充、完成、递交、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保荐及承销协议、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协议、与投资者签订的认购协议、公告及其他披露文件

等）；

5、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6、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

7、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新增股份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8、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有最新规定及要求的情形下，根据届

时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发行对公司即期财务指标及公司

股东即期回报等影响，制订、修改相关的填补措施及政策，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9、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难以实施、或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

后果的情形，或者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时，可酌情决定本次发行方案延期实施，或者按照新的发行政

策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10、发行前若公司因送股、转增股本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据此对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上限作相应调整；

11、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宜。

（九）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

自 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内有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项尚需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上述事项后，公司董事会将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在授权时限内启动简易发行程序及启动该程序的具体时间。在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中董事会需在规定的时限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文件，报请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注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688152 证券简称：麒麟信安 公告编号：2025-041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

4月 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 4月 18日以直

接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忠锋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人，

实到监事 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全体监事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要求，勤勉尽责、依法行使职权，对

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及关联交易等情况积极行使了监督职责，保障了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真实、

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是基于公司 2024 年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

2025年度经营计划编制的，符合公司 2025年度经营目标及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该报告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

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等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35）。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经

营业绩、现金流情况、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及资金需求等各项因素，该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全体监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本议案全体监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0票，反对 0票，回避 3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现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并得到有效

执行。该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运作、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

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符合《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助于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

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0票，反对 0票，回避 3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报”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2025年，公司将提质增效工作纳入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根据行动方案积

极开展和落实相关工作，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可以有效保障投资者权益，促进公司高

质量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8）。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688152 证券简称：麒麟信安 公告编号：2025-040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

4月 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 4月

18日以直接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4年总经理工作报告》较为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度

销售、研发及经营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后续公司经营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4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积极推进董事会决议相关事项的

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4年度股东

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报告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度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情况。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战略发展目标，在分析宏观经济、行业发展趋势、市场需求状况

的基础上，以 2024年度经营成果为基础，制定了公司 2025年度财务预算目标。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

度经营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35）。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评估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独立董事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中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基于谨慎性原则，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回避 3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4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湖南麒麟信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认真履行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相关职责。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4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得到有效执行，不存在重大缺陷，报告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运行情况。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恪尽职守，认真履职，与会计师事务

所保持充分的讨论和沟通，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出具审计报告，切实履行

了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责。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 2024年年报审计过程中

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按时完成了公司

2024年年报审计相关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该利润分配方案有利于保障公司生

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全体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0票；反对 0票；回避 9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所处行业

薪酬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刘文清先生、任启先生、陈松政先生、杨子嫣女士及杨涛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关联委员刘文

清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回避 5票；弃权 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基于谨慎性原则，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0票；反对 0票；回避 9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为积极贯彻落实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践行“以投资者为本”

的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及经营情况，制定了 2025 年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的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

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决议程序合法有效。

本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8）。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召集公司全体股东于 2025年 5月 21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

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回避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39）。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30日


